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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
哈 尔 滨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 文件  
哈 尔 滨 市 商 务 局  
哈 尔 滨 市 人 社 局  

 
 

哈工信发〔2017〕18号 

 
 

关于开展兑现 2016年 
小微企业创业服务券补贴的通知 

 
各区、县（市）工信局、科技局、商务局、人社局： 

为推进我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建设工作，发挥政府

资金引导示范带动作用，按照《哈尔滨市推进小微企业创业创新

基地城市示范工作若干政策意见》（哈政发〔2016〕15号）中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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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“鼓励大众兴业和创业，培育一批具有发展潜能的小微企业群

体。“两创示范”扶持期限内，对新办且入驻经认定的创业载体

的创业者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0元的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

基地城市示范服务券补贴（以下简称创业服务券），用于支付创

业载体相关费用。”的规定，现组织各区、县（市）工信局、科

技局、商务局和人社局等部门开展兑现小微企业创业服务券补贴

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兑现条件 

1.2016年 11月１日至 2017年 2月 28日期间依法设立的小

微企业且入驻经认定的创业载体并签订相应的入驻协议，已向创

业载体支付相关费用的小微企业。 

2.2016年度新认定的创业载体兑现 2016年 1月 1月至 2017

年 2月 28日入驻创业载体并签订相应的入驻协议，已向创业载

体支付相关费用的小微企业。 

3.按照《关于开展兑现 2015年和 2016年期间小微企业创业

服务券补贴的通知》（哈工信发〔2016〕175号）要求，漏报的

小微企业，此次，可以通过所在创业载体进行补报，已经兑现的

小微企业不再申报。 

二、兑现标准 

每户最高补贴 2000元，企业向创业载体支付的相关费用中

不足 2000元，按实际发生金额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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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兑现需提供材料 

1.《小微企业创业服务券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； 

2.入驻小微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（第二代）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.入驻小微企业《工商营业执照》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.创业载体与小微企业签定的入驻协议原件及复印件； 

5.小微企业向创业载体支付相关费用的收据（复印件）； 

6.小微企业的银行开户行和帐号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； 

7.由创业载体填报并汇总的《小微企业创业服务券申报企业

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； 

8.材料真实性声明； 

注: 小微企业提供原件材料做为区、县（市）工信局、科技

局、商务局和人社局等部门现场核实使用。 

四、兑现程序 

1.此次补贴采用直接补贴办法兑现政策。各区、县（市）工

信局、科技局、商务局和人社局等部门按照职能负责组织本辖区

内的创业载体会同财政局，对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2月

28日新办且入住经认定的创业载体的小微企业进行初审确认，

并将初审确认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名单汇总表（含电子版）及相

关佐证材料按照隶属关系分别报送市工信委、科技局、商务局和

人社局等部门； 

2.市工信委、科技局、商务局和人社局，对区、县（市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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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初审上报的新办且入住经认定的创业载体的小微企业名单汇

总表（含电子版）及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审核后，出具审核意见，

并分别报市两创示范领导小组办公室； 

3.市两创示范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市财政局对各单位上报

材料进行复核，出具复核意见； 

4.市两创示范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市级各主管部门和财政

局的意见，形成创业服务券补贴意见上报市政府，经政府批复后，

由市财政局将两创示范补贴资金下拨到区县(市)财政局，并将资

金拨付至新办且入住经认定的创业载体的小微企业账户； 

5.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务于 2017年 3月 20日

前将初审材料及结果报市工信委、科技局、商务局和人社局；市

工信委、科技局、商务局和人社局将审核意见于 2017年 3月 29

日前报市两创示范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小微企业创业服务券申报表 

2.小微企业创业服务券申报企业汇总表 

 

联系方式： 

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

姓名： 陈光 电话： 86772415  电子邮箱：cyc362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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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市科技局 

姓名：宋立海  电话：82363097 电子邮箱：hrbfhq@126.com 

哈尔滨市商务局 

姓名：刘  凯  电话：86776384  电子邮箱：7304319@qq.com 

哈尔滨市人社局 

姓名：王兆义  电话：84871901  电子邮箱：2806744739@qq.com          

 

 

 

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 

 

 

 

哈尔滨市商务局               哈尔滨市人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3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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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小微企业创业服务券申报表 
入驻企业名称：(加盖公章)           

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法人代表姓名  
身份证 

号码 
                  

入驻创业 

载体名称 
 

入驻创业载体

名称及地址 
 

企业注 

册时间 
 

企业注册号 

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 

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开户银行  银行账户  

申请补贴金额 （大写）： 

区、县（市）主 

管部门意见 

（盖章） 

 

区、县（市） 

财政部门意 

见（盖章） 

 

 

市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市两创示范领导小组办公室复核意见： 

 

 

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分别报市级主管部门、区、县（市）主管部门及财政局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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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小微企业创业服务券申报企业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：(加盖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申领单位名称 
负责人 

姓  名 
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入驻时间 

补贴 

金额 

（元） 

备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总计        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分别报市级主管部门、区、县（市）主管部门及财政局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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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17年 3月 9日印发 


